
上海市水务局文件

沪水务〔2024〕150 号

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《坚持对标改革

提升供排水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决策的工作部署，持

续深化供排水接入改革，提升供排水服务水平，优化水务营商环

境，做好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测评工作，我局制定了《坚

持对标改革 提升供排水服务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》，已

经 2024 年 3 月 29 日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水务局

2024 年 4 月 2 日
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4 年 4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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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对标改革 提升供排水服务
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

为贯彻市委、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，落实《上

海市坚持对标改革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》，

持续深化供排水接入改革，提升供排水服务水平，优化

水务营商环境，做好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（Business

Ready）评估测评工作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

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，以法治化为基础保障、市场化为需求

导向、国际化为重要标准，坚持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

后破总基调，对标国际国内高标准做法，持续深化供排水接

入改革，提升供排水服务水平，通过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、

提升服务质量，以更大力度、更实举措，提供更优服务，为

本市进一步营造国际化、法治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提供有

力支撑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巩固提升供排水接入服务水平。严格按照《关于

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供排水接入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水务

〔2020〕255 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按照 1 个接通环节，供

排水接入服务单位在 6个自然日内完成项目供排水接入通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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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。鼓励各供排水接入单位进一步优化内部流程，创

新工作举措，提升服务质量。（责任部门:供排水接入服务

单位）

（二）配合推广“水电气网联合报装”一件事落实落地。

继续配合市住建委和市审查审批中心深化“水电气网联合报

装”一件事，优化业务流程。配合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

理系统集成改造，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向企业用

户展示供排水服务信息。各区水务局、供排水接入服务单位

要积极引导企业用户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办理

供排水接入，向企业用户推介“水电气网联合报装”一件事，

提高“水电气网联合报装”一件事办件量，提升企业用户感

受度。（责任部门:各区水务局、供排水接入服务单位）

（三）加强供水可靠性监管。落实《上海市供水可靠性

管制计划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及时开展年度供水可靠性评估

工作，并向社会公布本地区供水可靠性评价及对供水企业的

奖惩结果。严格落实临时停止供水许可审批制度，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，及时公布计划停水信息，切实提升供水服务可靠

性。（责任部门:供水事务中心、计财处、各区水务局、相

关供水企业）

（四）严格落实供排水接入施工资质要求。全面梳理供

排水接入施工资质要求，提供施工资质要求相关信息。各供

排水接入服务单位应当严格落实建设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要

求，确保供排水接入施工单位和人员具有相应施工资质。（责



3

任部门:供水事务中心、排水事务中心、各区水务局、供排

水接入服务单位）

（五）优化公共供水信息公开。持续做好供水水质、水

压、水量等数据检测、监测工作，进一步优化相关数据公开

方式，探索市、区两级供水部门集中公布供水水质、水压、

水量等监测数据、满意度测评、供水可靠性评估结果，集中

公示发布本地区水价和水价调整相关信息，集中提供供水接

入办事指南，集中提示计划停水等供水服务信息。（责任部

门:供水事务中心、供水调度中心、各区水务局、相关供水

企业）

（六）探索开展供水可持续性工作。继续做好节水相关

工作。推进落实《城镇供水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规范》，制

定出台本市城镇供水厂污泥处理处置实施细则，确保标准落

实落地。探索开展供水厂废水回用技术推广应用工作，推进

《供水厂生产废水回用通用技术要求》的标准制定工作，在

部分供水厂试点推行废水回用技术。（责任部门:供水事务

中心、供水调度中心、相关供水企业）

（七）常态化开展满意度测评。各区水务局、供水事务

中心、排水事务中心每年常态化组织开展供排水接入服务满

意度测评，并在进行企业满意度测评时将调查数据按受访企

业主性别进行分类，满意度测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。（责

任部门:各区水务局、供水事务中心、排水事务中心）

（八）打造供排水服务宣传阵地。集中发布供排水接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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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相关改革政策，各区水务局应当在门户网站设立营商环

境专栏，做好本区营商环境政策宣传。（责任部门:供水事

务中心、排水事务中心、供水调度中心、科信处、各区水务

局）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市级部门应当加强对供排水服务提升工作的组织推

进，做好全市标准规范的贯彻落实工作，并指导各区开展改

革落实、案例积累、政策宣传等工作。各区水务局应当负责

统筹推进本区行政管理范围内的供排水接入改革工作，指导

督促本区供排水接入服务单位具体开展供排水接入改革工

作，确保改革政策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督查考核

根据供排水接入改革工作进展，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

优化营商环境供排水接入改革工作调查评估，以调查评估方

式指导推进供排水服务提升。调查评估应当包含实地走访、

调研座谈、企业访谈等形式。各区水务局、供水事务中心、

排水事务中心应当将调查评估结论作为各区或供排水服务

单位考核依据。

（三）积累改革案例

供排水接入服务单位在落实改革工作过程中，要注重改

革案例的积累，充分发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作用，

系统内改革案例应录尽录，并加强整理统计，定期汇总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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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案例分析改革工作成效，进一步推动改革工作落实落地。

（四）提升服务水平

坚持以用户为核心，关口前移，紧紧围绕用户视角和需

求，将优质服务向前延伸，主动为用户提供技术咨询服务、

提前介入指导，实现供排水接入办理全过程、一门式的集成

服务， 进一步提升行业服务水平，切实提高用户满意度和

获得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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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任务举措分工表

序号 改革事项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1 巩固提升供排水接入服务水平。 供排水接入服务单位 持续推进

2
配合推广“水电气网联合报装”

一件事落实落地。
各区水务局、供排水接入服务单位 持续推进

3 加强供水可靠性监管。
供水事务中心、计财处、各区水务局、

相关供水企业

3月底完成

上一年度

的评估工

作

4
严格落实供排水接入施工资质要

求。

供水事务中心、排水事务中心、各区水

务局、供排水接入服务单位
持续推进

5 优化公共供水信息公开。
供水事务中心、供水调度中心、各区水

务局、相关供水企业
9月底

6 探索开展供水可持续性工作。
供水事务中心、供水调度中心、相关供

水企业
12 月底

7 常态化开展满意度测评。
各区水务局、供水事务中心、排水事务

中心
持续推进

8 打造供排水服务宣传阵地。
供水事务中心、排水事务中心、供水调

度中心、科信处、各区水务局
9月底


